
《办法》第八条、第九
条规定，运营企业应当在
投放车辆 15 日内，向拟投
放所在地的区政府提出备
案 申 请 ，并 报 备 相 关 材
料。已提供共享单车服务
的运营企业，应于本办法
实施之日起 15日内向车辆
投放地的区政府提供备案
材料。珠海市共享单车投

放实施总量调控，由各区
政府根据所辖区域人口分
布、公共空间承载能力等
因素，对投放车辆实施配
额管理。

共享单车管理实行“一
车一码”。企业备案时必
须提供车辆上的电子身份
标签，并接入政府部门指
定的监管服务平台。

投放车辆怎么管？

实行共享单车“一车一码”

《办法》明确相关部门
在共享单车管理中所承担
的职责：珠海市城市管理部
门负责共享单车统筹协调
和监督管理，指导共享单车
投放秩序等。市交通运输
部门会同市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区人民政府编制共享
单车停放点设置技术导则，
制定和完善共享单车停放
点。市公安机关负责查处
损坏、盗窃共享单车交通安
全管理工作，查处共享单车
交通违法行为。

共享单车归谁管？

明确各部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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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投放总量调控、鼓励运营企业免押金租赁……

珠海共享单车，将要这样管理

□本报记者 廖明山 苑世敏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以下简称“共
享单车”）自2017年投放我市以来，
在解决城市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乱投放、
乱停放、破坏、盗窃共享单车等问题也
日益突出，共享单车应该如何管理？

4月25日，《珠海经济特区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草案）》（以下
简称《办法》）立法听证会举行，多方代
表参加会议，为共享单车管理建言献
策。听证会结束后，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采纳确实可行的内容，并于
会后形成《听证报告》，报市司法局和
市政府，作为下一步决策的重要依据。

志愿者整理乱停放的共享单车。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办法》第十三条对“押
金 管 理 ”问 题 提 出 具 体 要
求，指出运营企业向用户收
取押金、预付资金的，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设立专用账
户，并与企业的日常账户区

分，实施专款专用，确保资
金安全；应建立完善承租人
押金退还制度，实现“即租
即押、即还即退”。同时，鼓
励运营企业采用免押金方
式提供租赁服务。

共享单车押金如何管理？

鼓励运营企业免押金租车

听证会上，各共享单车企业代表、交通
运输局代表、村居代表就共享单车停放点设
置的必要性和科学合理合法问题进行探讨。

村居代表建议为共享单车划定固定停
放区域。运营企业可通过系统设置，对不
停放在固定区域的共享单车进行扣费等。

共享单车企业代表建议由政府牵头，
联合各相关部门和企业对车辆停放点进行
统一安排、合理规划，同时对个人用车违法
行为进行处罚。

珠海市交通运输局代表建议建设共享
单车综合监管平台，企业将共享单车的基
础信息和动态信息接入该平台，实现实时
查询、动态监管和智能调控。同时，建议打
造全市共享单车规范运营示范点，积累规
范运营经验后再行推广。

珠海市香洲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今年将争取多划
定一些共享单车停放点，建议在人行道超
过 2.5米的情况下划定共享单车停放点。

问题一：

乱停放问题怎么管？

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办法》鼓励住宅小区、机关事业
单位的物业管理机构制定自有物业范围内
的共享单车停放规定，赋予了物业管理机
构在自有物业范围内划设自行车停车位的
自主权，既解决了自有物业用户的出行需
求，推行了绿色低碳出行理念，又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共享单车大量停放在公共区域
的压力。

珠海物业公司代表就这一问题提出建
议：“如果要在小区内划设共享单车停放区
域，可由政府或其他相关部门统一制作标
示牌，充分发挥其警示、震慑作用。同时，
建议成立相关的曝光平台，对不文明停车
行为进行约束。”

问题二：

为何鼓励小区等处
划设共享单车停放点？

？

？
针 对 共 享 单 车 乱 停 、

乱放问题，《办法》指出，各
区 政 府 要 根 据 有 关 规 划
实施辖区内共享单车停放
点 设 置 ，对 辖 区 内不适宜
停放的区域和路段制定负
面清单实行禁停管理。同
时 ，《办 法》鼓 励 医 院 、学
校、机关事业单位、住宅小
区在本物业范围内划设共
享单车停 放 点 。 并 指 出 ，

码头、口岸、机场、轨道交
通 车 站 等 重 要 交 通 枢 纽
站 以 及 旅 游 景 点 、商 业 区
等 人 流 密 集 场 所 的 物 业
管 理 机 构 应 当 在 本 物 业
范围内划定共享单车停放
区域。

在此提醒大家，针对骑
行用户乱停乱放，《办法》提
出将由城市管理部门对其
处以 50元罚款。

共享单车怎么停？

乱停乱放单车将被罚50元


